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Richart 數位銀行綜合存款帳戶開戶暨存款業務總約定書 

調整前後對照表 

 

調整前 調整後 說明 

第壹章 共通約定條款 第一節 

一、 立約人如係使用 貴行各項須輸入相關密碼、使用者代號或身分證字號以資確認身分之自動化

服務設備系統者，若連續輸入錯誤達下表之次數， 貴行為安全起見，將自動鎖住該項服務系

統之服務，立約人應依下表向 貴行辦理重新啟用手續： 

項目 登入方式 連續錯誤次數 重新啟用方式 

晶片金融卡 

VISA 金融卡 

磁條密碼 連續四次 

本人臨櫃辦理重新啟用 晶片密碼 
連續三次 

網路 ATM 晶片密碼 

 數位銀行 一般登入 連續四次 

1. 持 Richart 晶片金融卡/Richart VISA 金

融卡至本行任一提款機或 Richart

官網辦理重新啟用 

2. 持自然人憑證 IC 卡至 Richart 官網辦理

重新啟用，經 貴行向財團法人金

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Z21 國民身

分證領補換資料驗證」資料驗證立

約人身分後，始完成辦理。  

3. 立約人使用自然人憑證 IC 卡辦理重新啟

用，即表示立約人已同意 貴行得

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

立約人聯徵資料，及留存立約人申

請辦理之相關電子紀錄。 

 
 

一、 立約人如係使用 貴行各項須輸入相關密碼、使用者代號或身分證字號以資確認身分之自動

化服務設備系統者，若連續輸入錯誤達下表之次數， 貴行為安全起見，將自動鎖住該項服

務系統之服務，立約人應依下表向 貴行辦理重新啟用手續： 

項目 登入方式 連續錯誤次數 重新啟用方式 

晶片金融卡 

VISA 金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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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臨櫃辦理重新啟用 晶片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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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銀行 一般登入 連續四次 

1. 持 Richart 晶片金融卡/Richart VISA 金融

卡至本行任一提款機或 Richart 官網辦理重

新啟用 

2. 持自然人憑證 IC 卡至 Richart 官網辦理重

新啟用，經 貴行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

中心查詢「Z21 國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驗

證」資料驗證立約人身分後，始完成辦

理。  

立約人使用自然人憑證 IC 卡辦理重新啟

用，即表示立約人已同意 貴行得向財團法

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立約人聯徵資

料，及留存立約人申請辦理之相關電子紀

錄。 

3. 至 Richart App 辦理重新啟用。 
 

配合新

增重新

啟用服

務調整

條款。 

第壹章 共通約定條款 第三節 



(三) 新臺幣轉帳交易限額 

帳戶類型 非約定帳號 / 線上辦理約定帳號 臨櫃辦理約定帳號 

第一類(含一般)、第二

類 

單筆最高限額為單筆 5 萬元(含)/單日累

積 10 萬元(含)/單月累積 20 萬元(含)。 

單筆最高限額為單筆 200 萬元(含)/單日

累積 300 萬元(含)。 

第三類(財金驗證) 

1. 非同一統一編號之帳戶，單筆最高限

額為單筆 1 萬元(含)/單日累積 3 萬元

(含)/單月累積 5 萬元(含)。 

2.轉入同一統一編號之帳戶，單筆最高

限額為單筆 5 萬元(含)/單日累積 10 萬元

(含)/單月累積 20 萬元(含)。 

單筆最高限額為單筆 200 萬元(含)/單日

累積 300 萬元(含)。 

 

第三類(非財金驗證) 

轉入同一統一編號之帳戶，單筆最高限

額為單筆 5 萬元(含)/單日累積 10 萬元

(含)/單月累積 20 萬元(含)。 

註：排除非同一統一編號之約定及非約

定轉入帳戶之帳務交易。 

轉入同一統一編號之帳戶，單筆最高限

額為單筆 200 萬元(含)/單日累積 300 萬

元(含)。 

註：惟排除非同一統一編號之約定及非

約定轉入帳戶之帳務交易。 
 

(三) 新臺幣轉帳交易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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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額為單筆 5 萬元(含)/單日累積 10 萬元

(含)/單月累積 20 萬元(含)。 

單筆最高限額為單筆 200 萬元(含)/單日

累積 300 萬元(含)。 

未開放臨櫃辦理約定帳號 

第三類(非財金驗證) 

轉入同一統一編號之帳戶，單筆最高限

額為單筆 5 萬元(含)/單日累積 10 萬元

(含)/單月累積 20 萬元(含)。 

註：排除非同一統一編號之約定及非約

定轉入帳戶之帳務交易。 

轉入同一統一編號之帳戶，單筆最高限

額為單筆 200 萬元(含)/單日累積 300 萬

元(含)。 

註：惟排除非同一統一編號之約定及非

約定轉入帳戶之帳務交易。 

未開放臨櫃辦理約定帳號 
 

依實務

調整說

明。 

丙、 開立第三類 Richart 數位綜合存款帳戶，立約人須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有效信用卡戶或他行存戶(不包

含未以臨櫃方式開立之存款帳戶、外幣及貸款等帳戶)，並應採用連結本人之金融支付工具，進行身

分驗證；但提供信用卡作為身分驗證者，應以持有期間逾半年以上為限。 

 

丙、 開立第三類 Richart 數位綜合存款帳戶，立約人須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貴行或他行有效信用卡持卡

人(不包含持有期間未逾半年以上，或 貴行無法驗證持有期間之信用卡)或他行存戶(不包含未以臨櫃

方式開立之存款帳戶、外幣及貸款等帳戶)，並應採用連結本人之金融支付工具，進行身分驗證；但

提供信用卡作為身分驗證者，應以持有期間逾半年以上為限。 

 

配合他

行信用

卡驗證

調整條

款。 


